
退休職員天地 
 

 

公積金 / 強積金 

 
醫管局強積金計劃 
 
當僱員退休時，累算權益會轉移到同一計劃內的個人戶口。已退休僱員可選擇： 
a. 一筆過提取累算權益 
b. 以分期的方式提取累算權益 
c. 保留累算權益於個人戶口以作投資  
 
1. 醫管局強積金服務供應商 

 
 BCT 富達 

熱線： 2298 9038 2629 2688 

網頁： https://www.bcthk.com/hk-

ha/zh/welcome  

（輸入登入號碼及密碼:8088） 

https://www.fidelity.com.hk/ha 

（輸入登入號碼及密碼: HA2688） 

 

2. 提取強積金 
僱主／僱員強制性供款 
− 計劃成員必須根據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的規定，年滿 65 歲才可提

取累算權益。不過在以下特定情況下，成員可在 65 歲前提早提取累算權

益： 
• 年滿 60 歲並提早退休，及表明日後不會再受僱或自僱； 
• 永久離開香港； 
• 完全喪失行為能力； 
• 罹患末期疾病； 
• 帳戶結餘不超過$5,000，而提出申索的日期與該成員最近的供款日相

距至少 12 個月；或 
• 身故（累算權益將成為成員遺產的一部分，可由遺產代理人申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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− 成員離職時，如未能符合上述的提取條件（例如未滿 60 歲、或在 60 歲離

職醫管局後繼續工作），可選擇把強制性供款結餘： 
• 保留在 BCT 強積金策略計劃 或 富達集成信託（視乎成員選擇的服務

供應商而定）內；或 
• 轉移至新僱主所參與的強積金計劃；或 
• 轉移至成員所指定的註冊強積金計劃。 

 
僱主／僱員自願性供款 
− 不受強積金法例權益提取的限制 
− 成員離職時一筆過發放 
 
如需更多資訊，請瀏覽 
https://www.mpfa.org.hk/mpf-system/withdrawal-of-mpf/early-withdrawal 

 

3. 付款安排 
− 成員在離職時，請遞交「計劃成員資金轉移申請表格」至積金易平台有限

公司 或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（亞洲）有限公司*（視乎成員選擇的服務供

應商而定），以確認以下選項： 

• 強制性供款之資金轉移；及 
• 自願性供款之資金轉移或提取。 

− 成員如欲提取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，必須另外遞交「累算權益申索表格」，

並作出相關的法定聲明 （例如年滿 60 歲並提早退休、永久性離開香港

等）。 
− 在收到醫管局最後一期的強積金供款及成員填妥之表格後，有關福利及報

表將由積金易平台有限公司/銀聯信託有限公司 或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

（亞洲）有限公司*（視乎成員選擇的服務供應商而定）在約一個月內直

接發放予成員。 
 

*備註：富達預計於 2025 年 11 月或 12 月加入積金易平台，屆時積金易平

台將取代滙豐擔任行政管理人角色，並負責處理有關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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